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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主题任意（标题不能空白），10 分
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06 亿。 

东辽县公安局四楼，在那里，东辽县

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李晶和恶警宋光

波对我大打出手，拳打脚踢，用皮鞋

头子猛踹我的小腹，由于用力过猛，

我被踹到墙上又弹回来，被他们打的

没到日子就来了例假。恶警们累的气

喘吁吁，把我的双脚踢开，按下我的

头逼迫我撅着。撅了一阵子，我的丈

夫冲了进来，他拽着我的手说：“走，

咱们回家”，同时也和恶警们撕巴起

来。他们看此情况，急忙开了张刑拘

票把我投进了辽源看守所。 
在辽源看守所，我们绝食反迫

害，他们用饱和食盐水搅的玉米面糊

给我们灌食或逼迫我们喝。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的一天，我被

警察叫到了管教室，逼迫我脱下外

衣，副大队长侯志红和教导干事李漫

每人各拿了一个电棍同时电击我的

颈部、腿和浑身上下，我几次被电倒，

同时大队长刘湖在旁边恐吓威胁我

说：“不转化，天天电你，每天三个

小时”。就这样在极度恐惧和电击中

我昏倒在地。 
由于我坚定修大法，劳教所给我

非法加期三十六天，二零零二年十二

月十四日，我才被释放回家。 
吉林省女子监狱：死人床折磨八

十多天、吊铐折磨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半夜

一点多，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共恶党活

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这个罪

恶，我和丈夫同修还有其他四位同修

在吉林省辽源市周边乡镇散发真相

小册子和《九评共产党》，被蹲坑的

【明慧网】原吉林省辽源市东辽
二高中教师刘香卓女士近日向最高
检察院、最高法院发出对江泽民的控
告状。 

刘香卓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残
酷迫害中，先后三次被非法抓捕、关
押，被迫流离失所，劳教，判刑，期
间遭酷刑折磨；被开除公职；被迫离
婚等等。 

刘香卓认为：根据我国《宪法》
和《刑法》，恶首江泽民犯下了非法
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
财产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刑讯逼供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等。根据国际刑法，江泽
民犯下了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
绝罪等。因此向最高法院控告江泽
民。 

刘香卓说：江的所作所为给我个
人和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为了维护
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合法权利，更
为了免于中华民族沦陷于道德崩溃
的泥潭，特对江提起刑事诉讼，并要
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附：事实与理由 
我叫刘香卓，今年四十三岁，原

是东辽县二高中教师，一九九九年五

月十三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谨遵

李洪志师父的教导，按照“真、善、

忍”的标准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提

高心性，生女儿时得的产后风湿症不

翼而飞，身体健康，心态也变的更加

祥和、快乐。同时也把法轮大法的美

好向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弘扬。 
绑架、劳教、毒打、电击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上午，我

正在单位上班，被吉林省东辽县渭津

镇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借口是我曾与

当地的一名法轮功学员聊过天，他们

非法搜查了我的办公室，抢走了我的

大法书和炼功用的小录音机和炼功

音乐磁带，还有一些真相资料。 
大约下午四点，他们把我押到了

辽源市东吉公安分局的警察绑架，在

辽源看守所关押了九个多月。我被辽

源市龙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于二

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绑架到吉林

省黑嘴子女子监狱，在那里，我遭到

了非人酷刑折磨：上死人床八十多

天，罚站，不让睡觉，上大挂，强制

洗脑滚动播放诬蔑大法和师父的电

视片等等。 
当时吉林省黑嘴子女子监狱教

育监区（其实就是集中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集中营）的监区长叫曹红，其人

外表伪善，内里极其邪恶狠毒，副监

区长叫赵东霞，共分两个小队，一个

小队由警察倪笑红、张婷婷管，另一

小队由警察邓永辉、杨曦管，我被分

到了邓永辉和杨曦的这个小队。 
因为我不放弃修炼，她们把我固

定在床上，象死人一样一动不能动，

不许洗漱，吃饭、喝水由她们喂，大

小便用塑料盆接，晚上十二点前不许

睡觉盖被，早晨五点叫醒，每天电视

大声滚动式播放诬蔑大法和师父的

恶毒谎言。就这样每天二十四小时不

间断的折磨了我三十来天，她们看这

样“转化”不了我，就开始变换更加

恶毒的方式折磨我，就是把我吊起

来，手腕脚脖的四个白布条绑到床上

铺的四个角，我整个身体悬空，离开

床一尺多高，而且头低脚高，倒控着。

那种疼痛就象抽筋抽骨，无法形容，

我几次疼痛的昏死过去，包艳一边给

我上刑一边说：你不转化，我天天折

磨你，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让

你生不如死。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日下午，我

在回家的路上向世人免费发放新年

台历，被利欲熏心、不明真相的协警

举报（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二千

元），我被绑架到东丰县国保大队，

在没有任何所谓证据、零口供、零签

字的情况下强行把我送到了辽源市

看守所，在那里我再次遭到被毒打的

酷刑折磨。◇ 

遭死人床等酷刑 吉林省辽源市教师控告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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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吉林市街头的真相标语 

陷害，谣言惑众，而且和中央的方针

正好背道而驰，通过讲清真相，人民

群众越来越清醒，那么你们的生命，

也就得到了挽救。也希望你们赶快清

醒，记住宇宙不能没有真理，人间不

能没有正义，现在全世界有 40 多个

国家都在得法学法，全世界都在支持

大法，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向

往和平，看到你们也是被欺骗的谎言

所蒙蔽，还在助纣为虐，真是可怜又

可惜，我更不愿看到，你们被推向万

丈深渊，那样也是对自己、对你们的

家人不负责任。 
鼓起勇气来挽救你们，慈悲的师

父叫他的弟子向世人讲清真相，你们

不能再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改变你

们的观念，善待大法弟子，维护宇宙

大法，并把拿走的资料、大法书送还

给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就有希望

了，这也是给你们生命选择的一次机

会。法轮大法是正法，珍惜吧宇宙的

法。善恶有报是天理，还我师父清白，

还大法清白，祝全体警察有善念，回

归你们的本性。 
大法弟子邓世英 
2001 年 12 月  ◇ 

 

另外，我告诉你们，真相材料是

我放在崔岗家的，跟他没有关系，尽

快把他放出来，同时也是在摆放你们

的位置，应该给自己选定一个美好的

未来。 
我想向你们谈一谈， 在 2000 年

我被你们非法抓捕后，把我送劳教所

迫害的情况，希望各位警察认真看一

看，想一想，为了强身健体做好人是

怎样被迫害的，到底谁是谁非呢？ 
我被抓入劳教所后，因坚修大法，

坚持炼功，狱警指使刑事犯徐东梅、

董辉打大法弟子，他们抓我的头发往

床上磕。还用一寸粗的胶管合在一起

抽打。用竹板、拳头、没完没了地往

脸部、嘴、头部猛打、猛磕。让我们

所有炼功人都撅着，我的脸部都被打

变了形，青一块紫一块，嘴里都被垫

破了。有一次我炼功，被孙明燕狱警

用高压电棍把我击倒在地，又反复往

头上、脸上、脖子上、身上，猛烈乱

电，在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下，我大

口吐了多半盆血。在这样的迫害下，

我们提出了上诉，可是却没有音讯。

由于他们没达到目的，把我送到

邪恶的六大队进行转化。大法学员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做道德高尚的好

人，到底要把我们转化成做什么样人

呢？难道吃喝嫖赌、偷抢诈骗，打架

斗殴，无恶不作，才是他们所满意的

吗？到了六大队，以狱警李桐为首的

五、六个恶警，刘英、朱丹、孙明艳

等拿着电棍，拳打脚踢，连电带踢，

使我又一次吐血，他们的目的仍没有

达到。 
法轮功怎样我最有发言权了，九

六年得法身心受益无穷，也最了解真

相了。我知道我所在的派出所警察，

绝大多数是有善念的，善待大法与大

法弟子，有的暗中保护大法弟子，这

样的警察，一定会得福报。我们大法

弟子会永远记住你们，我相信通过我

被迫害的经历，向你们讲清真相，揭

露邪恶，会转变你们原来对大法对大

法弟子的看法，实际上江泽民流氓集

团利用国家电台，电视台各种宣传工

具，利用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栽赃

【明慧网】
吉林省吉林市法
轮功学员邓世英
女士，生前被中
共非法劳教一年
九个月，被非法
判刑七年 ，于
2003年 7月 19日
被黑嘴子女子监
狱迫害致死，年 
仅 42 岁。 

邓世英生前在劳教所、监狱写的
几封信，通过各种途径辗转传出。以
下选取其中给派出所警察的信，内容
展现了一位大法修炼者对“真善忍”
信仰的坚定及对众生的慈悲。 

邓世英给榆树沟派出所警察的信 
我叫邓世英，是你们派出所管辖

的居民，在去年——2000 年 2 月 20
日，因开法会被抓，被非法判一年劳

教，因我不放弃大法，结果一年零九

个月才被释放，我没有罪，是你们被

谎言蒙蔽下造成的抓错了人，我做的

是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你们这次抓

我也是不对的，那天晚上，你们有预

谋地抓大法弟子，你们没有想一想，

会造下多大的罪业呀。实际上大法弟

子讲清真相，正是为了救度世人，而

且冒着被抓、被毒打、被判刑、流离

失所家破人亡的危险。 
大家想一想，谁家没有父母、妻

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而

且他们有多么需要我们去照顾，如果

人间的败类不破坏大法、不迫害大法

弟子，我又为何向人讲清真相呢，都

会在家安居乐业，而我们所做的一切，

又都是完全为了别人好，按大法要求

的“真善忍”去做，做一个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人。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

你们不能无动于衷啊，各位警官，你

们是人民培养起来的，应该保护好人

民，我们大法弟子按照宇宙的“真善

忍”去做，做道德高尚的人，有什么

错？为了叫你们明白、了解法轮大法

真相，救你们又有什么错呢？人怎么

做，自己的一念，给自己定下了未来。

请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的路。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邓世英生前写下的信  

邓世英 


